保密协议书
甲方：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甲方委托乙方对甲方进行《2021年度车型及驾驶室子项开发项目》合作工作，为有效保守国家秘密及商业秘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均有保守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义务。经甲、乙双方商议，达成协议如下：
一、保密范围
1、甲、乙双方相互（或单方）提供的生产技术文件、图纸资料、主要产品名称、计算分析资料、工艺参数、研发生产数量、实物名称、视频、图片素材、新产品开发资料、经营策略、销售网络、客户名单、产品运输、产品成本、货源等经营、技术信息；
2、双方未公开的事项；
3、双方临时提出的保密事项（有特殊保密要求的以附件形式另行约定）。
4、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保密事项。
二、双方义务
在项目合作中，甲、乙双方应履行如下同等保密义务。
1、加强本单位工作人员的保密教育，对涉及双方涉密事项的人员签订保密协议，明确其岗位保密责任，确保国家秘密和双方商业秘密不被泄露；
2、保守双方保密范围内的一切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未经许可对方书面许可，不得向第三方提供、公开、转让或以其它方式泄露；
3、妥善管理从对方获得的协作资料、实物及相关技术信息等，在合作期间，任何一方不得私自对业务范围以外的涉密事项进行复制、拍照、摄像等；
4、协作过程中如涉及产品结构、工艺参数或性能等方面技术资料更改时，须双方共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签订书面意见后才能执行，更改资料应作为双方技术资料的衍生资料，属于本协议规定的保密范围，应严格受控管理；
5、双方均有义务对协作现场和工作流程进行保密监督检查，对泄密隐患和违规行为限定期限督促整改；
6、若双方协作终止或某一协作项目（或产品）结束，双方均应如数归还对方的一切技术资料（包括复制件、衍生资料），并办妥相关交接手续；
7、对双方共同研制出的秘密成果或产品的保密管理：
（1）事先有约定归属某一方的，另一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外泄露该成果或产品的秘密信息；
（2）事先无约定的，为双方共同享有，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向第三方出售、转让或以其它方式泄密。
三、违约责任
双方应严格遵守上述规定，保管好项目合作过程中的全部产品技术资料、衍生资料、实物及相关信息，若有丢失或泄密，给国家和某一方造成损害、经济或商业信誉损失的，对方有权依据国家保密法和相关商业秘密保护管理规定和本协议约定，追究过失方的责任，直至法律责任。
四、其他
1、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二份（主管单位和公司保密管理部门各一份）、乙方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有效期10年，期满后双方均有保守对方秘密的义务。
3、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代表人：                                  代表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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